
股票代码：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8-11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方式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

东江环保大楼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董事 9 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谭侃先生召

集并主持，本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经代理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余湘立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二）、《关于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同意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整（或

等值美元），期限不超过二年，用于生产经营周转，业务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保函/备用

信用证，开立信用证和进口贷款。  

具体获批产品种类、额度、期限、利率、费率等条件以银行审批为准，授权公司董事长

或其授权人在上述额度内办理相关手续及签署相关文件。 



（三）、《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分、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为统筹相关分、子公司经营管理，通过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推动业务优化重组提高

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已不再开展经营业务的分公司沙井处理基地、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东江环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注销；并同意下属子公司江门东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及如

东大恒危险废物处理有限公司的资产及业务等与其他子公司吸收合并后进行注销。 

本次注销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四）、《关于拟公开挂牌出让上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1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为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认真落实提质增效、瘦身健体等管理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通

过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公司持有的上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田环境”）10%股权，

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2,500 万元，并授权董事长具体办理本次公开挂牌、签订相关协议等事宜。

股权转让完成后，上田环境将不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简历 

余湘立 ，1963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

系。余湘立先生自 1984 年参加工作，并先后担任湖北省石油化工工业厅副处长、湖南海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及欣旺达电动汽

车电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同时担任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余湘立

先生在市场拓展、运营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截止目前，余湘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